
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保障平稳运营工作的通知

地方金融工作局（办），辖区各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

构：

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积极落实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

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 号）

等相关文件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中国证监会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全力以赴做好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我省资本市场平稳有

序运行，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各单位应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首要工作和重大政治任务，认真落实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要求。各单位应成立一

把手任组长的应急工作小组，加强领导，全面动员，科学应对，

细化措施，组织干部员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证券期货服务保障

工作。

二、保障业务稳定运行。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加强调度管

理，确保关键岗位人员正常配备与到岗值守，保障开市期间客户

服务、投资交易清算等基本中前台服务不间断。要优化服务方式，

改进服务流程，引导投资者采取非现场方式进行交易，并提供有

效的技术保障和相关服务。做好自身投资交易管理，客观、理性

分析疫情对中国经济及资本市场的影响，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

资理念，依法合规开展投资交易活动。做好资金安排，防范流动

性风险，加强盯市及各类风险控制指标监测，及时报告风险事项。



三、积极引导理性投资。各上市公司要从保护投资者知情权

出发，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地披露投资者决策所需信息。要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保持投资咨询电话畅通，耐心细致解答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引导

投资者理性、客观看待疫情影响。各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应通

过网站、电话、微信、短信等多种方式，加强宣传教育、政策引

导和心理疏导，引导投资者理性对待资本市场波动，秉持价值投

资理念，不信谣、不传谣，合理开展投资活动，避免误解和恐慌。

四、稳妥用好支持政策。要用好用活当前证券监管部门

为湖北地区提供的相关资本市场优惠政策，在稳妥有序的前提下

引导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用好信息披露监管调整事项、适当放宽

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设立绿色通道提高债券发行服务效

率、股票质押可申请展期等特殊政策。各证券经营机构要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主动做好沟通对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高效便捷的

直接融资功能，降低疫情灾害影响。

五、建立完善应急预案。各上市公司应认真研判疫情对公司

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大股东股权质押等方面的影响，并制定有

针对性、切实可行的应对预案。各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应做好

保障正常经营的应急工作预案，如交通管制下如何保障应急处置

速度，极端情况下电力、网络等市政基础设施发生故障如何确保

客户交易等。主要负责人及关键岗位人员应保持通信联络畅通，

对突发事件快速响应、高效处理。遇重大、紧急情况，及时向有

关部门报告。鼓励省内上市公司结合生产经营实际，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六、主动做好舆情应对。各单位应建立舆情监控机制，持续

关注舆情动向，引导信息正面解读，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实负

面舆情要及时应对。要按流程妥善处理媒体采访需求，积极通过

媒体传播行业声音，传递正能量。

七、争取各方保障支持。各地方金融工作局（办）应主动关

注经营机构的需求，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经

营机构开展业务予以保障支持。要重点协调电力、电信等市政基

础设施服务部门确保经营机构交易等核心系统运行和员工远程

办公不受影响。要加强与上市公司的沟通对接，对因疫情导致流

动性风险的上市公司与经营机构，协调相关金融机构予以融资支

持，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各上市公司存在纾困等潜在

需求的，应及时加强与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和其他市场化纾困基

金的沟通联系。

八、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各上市公司、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要结合省政府防控疫情要求，做好员工防疫安排，努力为员工提

供必要防疫用品。实行弹性工作制，灵活调整作息时间，采取轮

换上班、错时上班、网络办公等方式，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要

按照属地原则，配合地方政府做好组织协调，及时处理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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